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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刑法第十一次修正案将妨害安全驾驶罪正式编入刑法，这体现了社会大背景下，《刑法》对于人们

某些行为的提前介入。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在论证妨害安全驾驶罪入罪的过程中要从该罪的构成要件和

刑罚处罚上进行限缩，达到防止滥用该罪名保障人权的效果。具体从客观构成要件中的实行行为、实行

地点，行为人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以及最后的刑罚处罚进行限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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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venth amendment to China’s “Criminal Law” formally codified the offence of driving while 
impaired as a criminal offence, based on the early involvement of the “Criminal Law” in people’s 
behaviour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Based on the modesty of criminal law, in the 
process of arguing fo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e offence of driving in a safe manner, the offence 
should be restricted in terms of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penalties, so as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the offence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n particular,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offence include 
the act of commission, the place of commission, the subjective criminal intent of the perpetrator, 
and the final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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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已经进入汽车时代，汽车安全、道路安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公共交通工具发生危

险时，往往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2018 年重庆市公交车坠江事故，再次将公共交通安全推上热搜，我

们不能够完全预防公共交通工具发生危险，但我们必须有所预防。针对公共交通安全，妨害安全驾驶的

行为正式写入《刑法修正案(十一)》，以此保护公共安全这个法益。本文结合不同学者观点给出自己对妨

害安全驾驶行为入罪的见解。因此，笔者的主题为妨害安全驾驶罪限缩入罪问题的分析，主要分析该罪

入罪时存在的问题及如何限缩入罪。文章第一部分介绍该罪入罪的司法背景及必要性；第二部分介绍该

罪入罪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介绍应当如何限缩入罪；第四部分为总结。 

2. 妨害安全驾驶罪入罪的司法背景及必要性 

(一)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司法背景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公共交通工具为人们最为普遍，并且当发生突发状况时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威胁

更大。近年来公共交通工具交通事故不断发生，每次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的生命安全威胁和巨大财产

损失。2018 年重庆市公交车坠江事故[1]足以引起我们对公交车驾驶安全的思考，但由于当时我国刑法并

没有规定妨害安全驾驶罪，对于行为人只能依据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罪名进行入罪，

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定。这就会造成对于类似案件，不同法官审判就会依据不同的罪名给行为人定罪判

刑，造成司法混乱。 
“妨害安全驾驶罪”正式写入《刑法》之后，对于符合该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可以直接依据该罪

名进行定罪判刑，以及对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行为统一进行立法规定[2]。但该罪名在入罪时必

须进行严格的入罪限缩，否则就会导致该罪名的滥用以至于达不到立法效果。 
(二) 设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必要性 
任何法律是具有局限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具有滞后性，刑法也不例外。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任何

事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当人们逐渐富裕的同时，社会某些方面潜

在的危险也逐渐显现，这就要求刑法对一些行为要提前介入进行干预。 
刑法第 133 条之二：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

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前

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通过该条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程度是比具体危险犯危险程度低[3]。即只要行

为人的行为妨害了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了公共安全，就可以构成本罪。并且，与危险驾驶罪相比，

在结果发生可能性上更小。这也就是说，刑法对于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行为是一种提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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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安全驾驶罪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构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秩序的保

护体系。 

3. 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入罪存在的问题 

(一) 客观行为方面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可以得出以下几种行为模式：1) 对驾驶人员实施暴力；2) 抢控驾驶操纵

装置；3) 驾驶人员擅离职守，在交通工具上殴打他人或与他人互殴。[4] 
客观行为方面的问题在于对“暴力”程度以及对驾驶人员客观行为的规定。首先是关于“暴力”程

度问题，有论者认为，并不是任何暴力行为都是该罪所规定的危害行为，那些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才

会构成本罪。这里所说的“暴力”适用以上所有的情形。但也有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适用关于“暴力

的”认定，比如第二种行为模式。如果行为人只是对驾驶操纵装置进行控制，能将这个行为定义为暴力

行为吗？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最终将“抢夺”改为“抢控”原因。因为“抢夺”本身就带有一定

的暴力，并且更符合司法实践。 
其次就是有关对驾驶人员客观行为的规定，争论主要在于对“擅离职守”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对其

应当做字面理解，即驾驶人员违反驾驶乘务纪律，擅自离开驾驶工作岗位及一系列行为。该派论者给出

的理由为，驾驶者不仅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全车乘客的人身安全，因为在公共法益

面前，个人法益应当有所退让。也有论者持不同意见，比如西南交通大学的学者认为，应当将“擅离职

守”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只有在驾驶者主动擅离职守，妨害安全驾驶的才可以被追诉。 
(二) 实行地点方面 
首先，《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实行的地点认定为公共交通工具[5]。从字面意

思来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实行地点必须是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对于公共交通工具的理解就会出

现偏差。比如，城际公交车当然属于该条罪名所说的“公共交通工具”，一般人都可以理解。但是像网约

车、小型出租车等其他小型车辆属于“公共交通工具”的范畴吗？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有论者就认

为该罪所说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不包括小型出租车等其他小型车辆。原因在于，小型出租车虽然

具有公共交通工具所具有的“共用性”特征，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专属性的特点，即每一次服务的对象

是相对特定的。这说明在小型出租车内不存在源发性的内部公共危险。但也有论者认为小型出租车等其

他小型交通工具也应当属于本罪对于公共交通工具的认定。该学者基于“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保护目的

认为应当纳入，小型出租车本来就是服务公众的车辆，乘坐人员具有不特定性，比如在拼车的情况下。

如果行为人抢控操纵装置，不仅会危及车内人员安全，而且还会对路面上其他车辆与人员的安全造成威

胁。所以，将小型出租车纳入更符合预防犯罪的目的。 
其次，是否所有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都构成本罪？对于这个问题有的

论者认为只要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就构成本罪。理由为，只要交通工具

在行驶中，行为人妨害安全驾驶，车辆就存在失控的危险，就会危及公共安全；反对者认为这种观点降

低了本罪的入罪门槛，应当区分“行驶中”与“运营中”两个概念[6]。比如，公共交通工具临时停靠，

或者处于封闭路段测试阶段，前者虽然不处于行驶中，行为人妨害安全驾驶仍会危及公共安全，而后者

虽然处于行驶中，却是在封闭路段以及测试阶段，即使行为人妨害安全驾驶也不会危及公共安全。 
(三) 主观与刑罚方面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主观方面规定的是“故意”。对此有较大的争议，有

论者认为行为人对于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后果持的是过失心态，至于是何种过失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

至少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基本的安全常识是具备的，是能够预料到妨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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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驾驶会造成何种结果或可能造成何种结果。所以本罪主观方面主要的争议为“故意”和“过于自信的

过失”，持“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实施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目的并不是危及公共安全，而

是报复等特定的目的，因此行为人对造成危及公共安全这样的后果持的是反对态度，行为人在实施特定

的报复行为时，即使预料到可能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但内心是基于过于自信的心态。而《刑法修

正案(十一)》将其规定为故意，理由为，行为人实施某个暴力行为时能够认识到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并

继续实施，因此行为人在主观上至少是“间接故意”。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本罪的主观方面是

正确认定该罪必不可少的一环。 
刑罚方面，任何刑罚都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本罪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对于该罪如何准确量刑，法

条规定了何种行为是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构成该罪处以什么样的刑罚。但是，是否行为人的行为只要构

成本罪规定的危害行为，就适用本罪规定的刑罚是值得思考的。 
针对这些问题，“妨害安全驾驶罪”在入刑时必须进行限缩，不能一味地追求惩罚犯罪，保护法益，

同时还要注重保障人权。 

4.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入罪限缩 

刑罚制裁手段是最严厉的，甚至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因此任何一个行为被规定为犯罪行为都必

须经过严密且正当的判断，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刑法不能将一个犯罪行为作为当然的处罚对象，

而应该在入罪时对其进行必要的限缩。妨害安全驾驶罪入刑虽然是刑法对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

为的提前介入，但应该对其入罪路径上进行限缩，防止该罪名滥用。 
(一) 对实行行为的解释限缩 
从上文的争论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将两种观点加以融合，将对“暴力程度”的认定可以分为对人和

对物两种角度[7]。从对人的暴力和妨害来说，首先对于“人”的认定问题。笔者意见，“人”特指公共

交通工具的驾驶者和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坐者。所以，“人”、“暴力”，两个要素就会发生交叉关系。即

对公共交通工具驾驶者的暴力；对乘坐者的暴力。 
就对公共交通工具驾驶者实施暴力来说，笔者认为，是指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坐者对驾驶者施加物理

暴力，可能妨碍公共交通工具驾驶者正常操作公共交通工具的物理行为[8]，如果是言语上的辱骂，但对

驾驶者正常操作公共交通工具并无影响的，笔者认为没有必要认定为该罪。 
就对乘坐者的暴力来说，笔者认为主要是乘客与乘客之间发生暴力行为，并且该行为影响了公共交

通工具驾驶者正常操控公共交通工具从而导致公共交通工具不能正常行驶(偏离路线、突然减速、突然加

速等)。对于该种情况，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结果存在过错，就可以认定为本罪。 
从对公共交通工具制动装置或方向控制装置的暴力方面来讲，实践中主要是抢夺方向盘或者擅自操

作公共交通工具的操作系统。例如：在(2021)陕 0826 刑初 2 号判决中被告人因坐过站，强行夺取方向盘，

致使公交车偏离原行驶轨迹，而被法院认定为本罪。但是如何正确理解对公共交通工具制动装置或控制

装置的暴力，《刑法修正案(十一) (草案一次审议稿)》中提到，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行为手段为“暴力或者

抢夺驾驶操纵装置”，可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官方将“抢夺”改成了“抢控”，笔者认为“抢

控”可包括“抢夺”和“控制”两种形式。“抢夺”侧重行为人从驾驶者手中争抢公共交通工具的操作装

置，有一种二人相争的状态。比如，不断拉扯驾驶者、抢夺方向盘、变速装置就是典型的抢夺操控装置

的行为。“控制”则比较侧重表达突发性的操控装置后的一种持续性的支配状态，比如行为人突然拉手

刹、踩刹车，导致车辆突然性制动等。 
不过在认定暴力行为时，我们不能一味地认定只有以造成人身伤亡为前提，而是要结合暴力行为造

成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9]。因为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共交通秩序和公共安全，所以只要行为足以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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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人员正常操控公共交通工具，使运行中的交通工具脱离正常运行状态，就构成本罪所要求的“暴力”

行为[10]。例如，像前文所说的，行为人只是进行言语辱骂，这时就不属于成立妨害安全驾驶罪所要求的

“暴力”行为，如果矛盾激化，由言语攻击演变成客观的物理攻击妨碍了驾驶者正常操作公共交通工具，

那就构成本罪。 
另外就是对于驾驶者“擅离职守”的限缩认定，笔者认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西南交通大

学学者的观点将其分为“主动擅离职守”与“被动擅离职守”，这无疑是符合一般人情感的。但是，要准

确区分“主动”与“被动”。前者是指在无人侵扰的情况下主动离开工作岗位对他人进行攻击。比如，乘

客对驾驶者驾驶技术不满而对其辱骂，驾驶者由于愤怒离开驾驶工作岗位与其殴打。后者是指驾驶者在

受到他人侵扰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击行为。并且这里所说的“侵扰”仅指身体上的攻击，那么这就属于

正当防卫而不是危害行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是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者必须有一定的责任感，

不能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 
(二) 对实行地点的认定限缩  
1) 对公共交通工具的认定 
对于前文中“小型出租车”是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指出，公共交通

工具是指公共汽车、公路客运汽车，大型、中型出租车等[11]。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共交通工具如此限定是

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妨害安全驾驶罪主要在以上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并且，“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在风

险社会背景下的提前介入，如果将小型出租车等小型公共交通工具纳入本罪管辖范围，无疑会扩大不必

要的打击范围。司法实践中也未采纳将小型出租车纳入本罪所说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比如，河

北省沧县人民法院(2019)冀 0921 刑初 160 号刑事判决书中，辩护人就基于《指导意见》所认定的“公共

交通工具”进行辩护。并且，法院也采纳了该意见。 
所谓“公共交通工具”是相对于私家车的一个概念，公共交通工具所服务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大

众，因此对象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车厢的公共性。小型出租车虽然具有公共性，但是又具有一定的专属

性，就是说每一辆出租车所接纳的乘客是特定的人，并且中途其他人不能乘坐，这就意味着其空间具有

一定的封闭性以及特定性。因此，妨害小型出租车安全驾驶的行为就不构成本罪。 
2) 对于“行驶中”的认定 
对于是否所有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妨害安全驾驶行为都构成本罪的疑问，笔者赞同后者观点，即

应当将公共交通工具的状态区分为“行驶中”与“运营中”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大概念，指公共

交通工具处于营业状态，具体分析是，从准备运送乘客到运送结束整个过程。比如，公交车司机允许人

们登上公共交通工具，但是车辆尚未启动。后者是指公共交通工具处于运行的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行

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并非一定处于运营中。同理，运营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未必都是处于行驶状态。比

如，公交车公司生产一批新的公交车，使用前进行的性能测试就不属于“运营中”，但却是属于“行驶

中”。另外，市际班车在服务区停靠，是“运营中”但不是“行驶中”。 
但是，如何正确认定“行驶中”呢？笔者认为应采用“发动机运行说”，就现在而言无论是燃油汽车

还是用电汽车都需要发动机带动。发动机只要处于运行状态那么公共交通工具就一定处于“行驶中”。

笔者认为采用该观点的理由为，妨害安全驾驶罪客体为公共安全，如果公共交通工具处于一个临时停靠

但发动机正常运行的状态，车辆是随时可能移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行为人拉扯司机，抢控方向盘等暴力

行为，很有可能在冲突过程中触碰到油门进而驱动车辆，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 
(三) 对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 
笔者不认为成立本罪在主观上是过失心态。理由为，从《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

罪状描述来看，行为人犯本罪时持的是故意心理。作为一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应当具备一定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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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妨害安全驾驶进而危害公共安全，却故意为之。符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

的原则。 
但也不能笼统地认定为故意。理由为，正常情况下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危害结果有一个概括的故

意。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案例，例如，乘客对司机实施暴力行为其目的是多样的，更多的是出

于报复心理，但主观上并不想危害公共安全，换言之，行为人对于危害公共安全至少持的是过失。那么

该如何解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该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呢？笔者认为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

是比具体危险更低程度的结果。行为人只要具备一般的生活经验，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妨害了安全驾驶，

以及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仍然实施危害行为，那么行为人主观上至少存在“间接故意”。 
(四) 妨碍安全驾驶罪的刑罚适用限制 
每一个罪名都有相对应的刑罚，都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每一个罪名的法定刑在其内部都应

当根据不同的情况设定对应的刑罚。 
依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妨害安全驾驶罪将“危及公共安全”作为客观入罪要件，不要求行为人

在主观上明知，只有当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足以达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才可以构成本罪。即不仅要求行

为人实施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并且要求该行为达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这里说的“危及公共安全”

与“危害公共安全”概念不同，“危及公共安全”相对注重的是一种不紧迫的危险，“危害公共安全”是

使公共安全面临现实紧迫的威胁。另外，该罪刑法条文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是妨碍了安全驾驶，危及了公共安

全，只构成本罪。依据法条规定的法定刑处罚即可，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妨碍了安全驾驶，并且造成

了其他危害结果，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进行处罚。所以，正确认定本罪，对

于被告人十分重要。因此对该罪的处罚要保持一种审慎态度。 

5. 结语 

妨害安全驾驶罪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大势所趋，符合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能够完善我国的刑法

体系，保护社会大众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安全，并且有利于准确定罪，确定相应的法定刑，落实“保障人

权”这一原则。 
公共交通工具是我们经常乘坐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驾驶者的人身安全和职业道德，对乘坐者

而言具有直接关系，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公共交通工具驾驶者不仅需要操纵公共交通工具而且要售票、

维持秩序等，因此驾驶者难免会出现注意力分散的情况，如果这时遇到素质低下的乘客妨害安全驾驶，

难免会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的后果。但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时，要持审慎态度，不能随意给被告人

扣上“妨害安全驾驶”的罪名，而是要仔细研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妨碍了安全驾驶，行为的地点是否在

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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